2025年元江县财政转移支付安排

情况说明

2026年上级补助收入148481.40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4132.00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5868.00万元，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481.40万元。具体明细如下：
返还性收入4132.00万元，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1909.00万元，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1.00万元，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620.00万元，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6.00万元，增值税“五五”分享税收返还收入1586.00万元。

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15868.00万元，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7000.00元，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4532.00万元，结算补助收入12500.00万元，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7.00万元，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2021.00万元，固定数额补助12690.00万元，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986.00万元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5500.00万元，共同事权转移支付收入39484.00万元，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8.00万元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8481.4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930.00万元，国防99.00万元，公共安全24.20万元，教育20.90万元，科学技术405.90万元，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44.00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1284.80万元，卫生健康584.10万元，城乡社区176.00万元，农林水10573.50万元，交通运输10720.50万元，商业服务业等203.50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202.40万元，住房保障314.60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19.80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2878.20万元。
预算安排使用情况：返还性收入、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、固定数额转移支付等主要安排用于保工资保运转。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用于保护生态环境项目和改善民生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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